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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○○鄉公所貪瀆弊案檢討專報 

彰化縣政府政風處編撰 

壹、前言 

○○鄉公所於 101 年 7 月至 102 年 9 月間 2 次發包公路

花園園藝特定區景觀路燈和道路安全設施工程，鄉長莊○○

涉嫌透過白手套許○收取得標廠商 35 萬元回扣，彰化地檢署

偵查終結，業於 102 年 12 月 19 日將鄉長莊○○和充當白手

套的許○等 2 人依貪污治罪條例罪嫌提起公訴，並追繳新台

幣 35萬元不法所得。 

貳、案情概要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

(一)涉案被告之姓名、服務機關及職稱：○○鄉公所鄉長莊

○○。 

(二)移送偵辦機關：法務部廉政署。 

(三)起訴之檢察機關：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。 

(四)相關案號：102年 11 月 21日彰簡文藏 101 他 837字第○

號函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102 年度偵字第○號、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102 年度偵字第○號、臺灣彰

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102年度偵字第○號。 

二、犯罪事實： 

(一)莊○○為現任彰化縣○○鄉鄉長，負責綜理○○鄉公所

工程採購之發包及其他鄉政，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

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；許○為設

籍彰化縣○○鄉鄉民，與莊員熟識，並為其處理○○鄉

公所之工程採購內定廠商投標事宜，係莊員之白手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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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民國 101 年 8 月間，○○鄉公所辦理「○○園藝特定區

V-5 景觀路燈及道路安全設施工程」、「○○園藝特定區

V-9 號景觀路燈及道路安全設施工程」、「○○園藝特定

區 IV-2景觀路燈及道路安全設施工程」，因「聯○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」(下稱聯○公司)之前任代表人許○○係

許○之堂弟（許○○之妻為該公司現任代表人），且許

○○與莊員曾為小學同學，為使○○公司順利得標上開

標案，莊員基於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之犯意，於上

開標案截止投標後，命承辦採購發包之總務郭○○提供

應秘密之投標廠商資料交與許○，並授意其與聯○公司

以外之另 2 廠商（以○工程有限公司與必○○工程有限

公司）協議於該 3 件工程案開標時不為價格之競爭，惟

因無法與該 2廠商達成協議，仍由 3 家廠商公開競標。 

(三)隔年 6月，該公所辦理「○○園藝特定區 IV-1號道路景

觀路燈及步道安全設施工程」，為使特定廠商「以○工

程有限公司」（下稱以○公司）得標，莊員與許君基於

意圖獲取不當利益，以協議方式使其他投標廠商不為價

格競爭；惟開標後以○公司因本為最低價，且在底價之

內而得標，上開不為價格競爭之行為因未達成合意而未

遂。以○公司得標後，即將約定之工程回扣 35萬元現金

交付許君，許君轉交莊員後，分得其中 5 萬元現金。 

三、所犯法條： 

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，莊員依違反

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、政府

採購法第 87 條第 6 項、第 4項之意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協

議之合意使廠商不為價格競爭未遂、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

第 1 項第 3 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等罪嫌起訴；許：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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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6項、第 4項之意圖獲取不當

利益而以協議之合意使廠商不為價格競爭未遂、貪污治罪

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等罪嫌起

訴。 

參、弊案發生原因分析 

一、弊端態樣： 

(一)機關首長擁有核定底價之權，並能藉機窺悉參加投標或

比價廠商資料，進而指定邀標、圖利特定業者： 

莊員於核定底價時即得知悉投標廠商資料，而得逕

行通知特定廠商以逼近底價之金額參與投標、比價、議

價；由此觀之，機關首長可擁有指定特定廠商之權限，

因此產生其勾結少數廠商壟斷公所工程，圖利特定業

者，甚而向廠商索取回扣之弊端。 

(二)辦理採購公務員間雖非屬共犯結構，仍案情具高度隱密

性： 

本案偵查结果雖排除主任秘書、建設課長、行政室

主任、承辦課員等相互勾結之嫌疑，惟規劃廠商或經指

定得標之營建廠商先期掩護配合，仍與莊員屬共犯關

係，且極具隱密性；○○鄉公所辦理工程招標形式上皆

符合規定，著實不易發掘犯罪事證。 

二、內部控制漏洞： 

(一)向中央爭取預算於先期規劃案指定廠商： 

○○鄉公所辦理興建或重建之公用工程採購，於工

程案件先期規劃時，以準用最有利標之方式與鼎○公司

議價，且鄉長莊○○配合規劃廠商指定其建議之施作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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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，並利用批核底價機會，以方便其屬意之業者間相互

議謀達成投標 3 家以上廠商進行形式比價，致使採購應

符合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之原則遭受嚴重扭曲。 

(二)指定圍標： 

利用白手套使投標廠商外部共同商議不為價格競爭

之合意公所發包之公共工程，先內定特定廠商等承攬施

作，惟為符合行政流程及形式要求以掩護不法犯行，可

能以特定廠商間於商議謀定後出面向公所購買及填寫多

份標單並代為墊付押標金之形式，由其他無投標意願之

配合廠商於投標文件上用印後投標，致外觀上 3 家廠商

似無異常關聯，且機關若無重大疏失，承辦人員尚難以

察覺，然實際上已有圍標之犯罪行為。 

三、原因分析： 

(一)法規面： 

1、現行政府採購法第七章就強制圍標、合意圍標及施以強

暴、脅迫等方式使廠商不為投標、違反本意投意，雖有

罰則規定，但各行政機關在執行上多有因難，或是難以

機先發掘相關弊失之跡證，導致部分有心人士試圖尋求

請託關說或行賄相關採購人員，致產生風紀問題。 

2、廠商有意規避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八條有關參與投標之

廠商家數限制： 

(1)採購法規定廠商家數之用意在於提高競爭確保政府

採購案件之品質及欲藉廠商間相互「競爭」為國庫節

省公帑支出，其立意可謂良善。 

(2)然部分廠商對於公共工程或公共採購招標案件，相互

協議投標之內容及條件，在政府機關招標時，以不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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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投標而導致該公共工程流標，迫使機關提高底價；

協商共同以較高的價格投標；或雖參與投標，但其標

價必頇定出較內定得標廠商所定價為高，以使內定得

標廠商順利得以最低價得標；或利用租借牌照，虛設

投標廠商家數參與投標之情形。其事先協議得標廠

商，再由該得標廠商撥出一定利潤分紅給其他合作事

業，造成相關弊端產生。 

(3)又或者針對特定採購案如已由機關首長（或該機關熟

悉採購程序之人）介入操作圍標作為，亦能成功操控

內定廠商為該採購案之得標廠商。 

(二)制度面： 

1、採購金額至少為公告金額以上，甚或逾千萬以上，利益

龐大： 

政府公共工程建設及政府採購的金額驚人，在追求

利益的誘因下，參與公共工程或政府採購競標的廠商莫

不亟思提高利潤的方法，而黑道亦覬覦政府採購以獲得

經濟來源，勾結不肖公務人員以遂行其犯行，甚至利用

白道，如機關長官或民意代表權勢（之前芳○鄉爆發工

程採購弊案即係屬利用長官權勢），以陞遷或發給回扣

金額等誘因或利用預算控制權等施加壓力；在不肖廠

商、公務人員及黑白道的推波助瀾下，遂使政府採購產

生了種種弊端。 

2、未落實辦理工程自主管理檢查與查核機制： 

現階段縣府係由施工查核小組查核轄內工程查核

辦理情形，惟公所自主查核之運作泰半付之闕如。公所

應依查核情形，要求所屬嚴格執行自主管理並進行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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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定期抽訪，以瞭解改善情形，並建立自主查核之制度。 

(三)執行面： 

預算書疑似以廠商利益為前提編列：本案特定廠商

為順利標得工程及增加施作所得利潤，先委請工程顧問

公司製作後交由鄉長轉交予相關人員逐級用印，完成形

式上符合公所自行設計之態樣，再據以申請工程補助

款、核定底價及辦理發包程序。 

肆、檢討與策進作為 

一、內控漏洞之因應措施： 

(一)落實安全檢查： 

本案○○鄉公所圖書館管理員兼總務於訂底價時機

可懷疑私下提供應秘密之文書予鄉長乙節，渠辯稱其保

密櫃損壞待修云云，爰建議該公所定期安全檢查後應即

追蹤缺失改善並責請相關採購人員善盡其尚未完成發包

之採購文件保密之責。 

(二)標單之出售或提供建議以電子領投標方式辦理，並強化

招標文件之保密性及安全性措施： 

投標文件置於行政室可上鎖之專屬公文櫃，鑰匙由

總務及行政室主任保管，避免特定廠商購買及填寫多份

標單進行圍標動作。 

二、強化預警機制： 

(一)建立及研析採購案件一覽表，有效發揮政風機構效能： 

建立「採購案件一覽表」，並分析得（投）標廠商

背景、廠商工程得標比、押標金及退還押標金留存等資

料做有系統之整理與歸類，進行交叉比對及分析，從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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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掘刻意化整為零、決標比率偏高、得（投）廠商間是

否具有重複性、關聯性或雷同性，以研判有無借牌或圍

標情事，採取導正措施及計畫性查處作為。 

(二)涉案人員提列為機關風險顧慮人員作重點風險管理： 

相關涉案公務員自應列為機關重點風險顧慮人員，

並列入年度廉政風險分析評估，積極列管追蹤渠等經辦

業務，防制再發生流弊。 

三、興革建議： 

(一)工程單價應覈實編列： 

公所辦理工程採購時，對於工程預算之編列應參考

「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工程預算書編列原則」為

依據。 

(二)加強採購人員之專業訓練： 

採購人員應熟悉採購相關法令與實務，鑒於政府採

購法相關子法及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函釋相當龐雜，採

購人員應定期接受講習訓練，熟悉法令及有關綁標、圍

標等不法態樣手法。 

(三)加強法治教育，提升廉政與法制素養： 

針對鄉鎮首長及業務承辦相關人員教育宣導，對於

廠商所致贈之財物、禮金(禮品)、廠商邀宴或出席其相

關餐敘聚會等場合，應予拒絕或退還，並依據公務員廉

政倫理規範規定流程辦理登錄或知會以防杜未然。 

(四)配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清查作為： 

本案前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商請調取近 2 年

工程案卷，復因土地徵收暨士地重劃兩造（十甲自辦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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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重劃）爭奪戰白熱化，故透過靜態資料審閱及動態蒐

證等方式，瞭解轄內工程辦理情形，期能有效發掘貪瀆

不法以落實廉能政府目標。 

(五)加強工程查核： 

對於發包之工程，透過單位內公共工程抽驗小組或

會同彰化縣政府施工查核小組、採購稽核小組前往各施

工地點實地稽核，瞭解公所單價編列是否覈實、施工品

質是否符合設計、以即早發現缺失即時導正，以預防的

角度，防止惡質性弊端發生。 

(六)政風機構應加強採購案件監辦，發揮預警效能： 

政風機構於監辦、會辦採購案件，其就其採購簽辦

文件、招標公告及投標頇知、採購監辦程序、工作小組

及其初審意見、評選委員遴選及開會程序、採購契約等，

應積極檢視是否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，適時提出興

革建議供採購、需求單位參酌，以防止弊端之產生。 

伍、結語 

機關發生貪瀆弊案，對於涉及弊案當事人及機關都是傷

害，對存在於該機關之政風單位亦屬負面評價，政風單位如

何在導正違法行為大前題下，圓融處理機關內採購案件辦理

情形，深入探究弊端原因及找出漏洞，提出具體有效改進作

為，以弭補疏漏，並讓其他公務員引以為鑑，記取慘痛教訓，

不致重蹈覆轍，實屬當務之急。惟本案涉嫌人員為謀取個人

之不法利益，枉顧法令利用渠等機關首長職務上之機會與規

劃單位藉機上下其手，因此衍生諸多弊端，希冀透過本次再

防貪之作為，以健全行政流程管制及提升公務人員專業素

養，預防人為故意或過失所造成之弊端，灌輸以廉潔為榮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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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念，提昇機關廉潔形象。 


